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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詹欣瑜
聯絡電話：08-7320415#6535
傳真：08-7326195
電子信箱：a002771@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屏東市仁愛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屏府人考字第115508558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376530000A115508558100-1.pdf、376530000A115508558100-2.pdf、

376530000A115508558100-3.pdf)

主旨：有關銓敘部修正「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遴薦選拔審議及表

揚要點」一案，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5年5月6日部管二字第

1155950564號函辦理。

二、檢附旨揭要點、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

正本：本府各處(內行)、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府人事處考訓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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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遴薦選拔審議及表揚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九日銓敘部八八台甄二字第一七八四七

三二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十三日銓敘部九十管二字第二○五七五六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二日銓敘部部管二字第○九六二八一九

○八三號函修正第二點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十九日銓敘部部管二字第一○二三六

八二五四七號函修正名稱、全文及附表一、二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一日銓敘部部管二字第一○四三九七

一九二一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九月一日銓敘部部管二字第一一○五三七九

八八四一號令修正發布第四點及第五點，除第四點自一百十一

年一月一日生效外，自發布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六月七日銓敘部部管二字第一一二五五八

二九三七一號令修正發布全文十點；除第二點至第四點、第十

點，自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生效外，自發布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五月六日銓敘部部管二字第一一五五九五

○五六四號函修正 

一、本要點依公務人員激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五條第六項規定訂

定之。 

二、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由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相當二級或三級機關之獨

立機關、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縣（市）議會等

機關（以下簡稱主管機關），遴薦符合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人員

或團體參與選拔，並檢附具體事蹟簡介表及有關證明文件，於推薦期

間截止前函送銓敘部彙整。 

主管機關於銓敘部所定之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推薦期間截止後，如有

即時遴薦之必要，應於當年度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評審委員會）審議確定獲選名單前，檢附前項表件函送銓敘部併

同前項遴薦人員或團體報請評審委員會審議。 

三、主管機關對遴薦之人員或團體參選之具體事蹟，應審慎查核，依其傑

出事蹟填註適用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目次，並核對其有無

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不得獲獎之情事，以及

遴薦之人員是否具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任職年資及考

評結果條件。 

四、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選拔，分為個人獎及團體獎，每年總獎額以十

五名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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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獎之參選對象，由二人以上之機關（構）或跨機關（構）公務人

員組成，並應冠以機關（構）名稱參加選拔。 

五、評審委員會依本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置評審委員九人至十一人，由考試

院聘請專家及學者組成，並以考試院副院長為召集人且擔任評審會議

主席，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前項召集人出缺或因故無法召集會議時，得由考試院院長指定人員代

理之。 

評審委員之遴聘，由銓敘部就遴薦建議名單陳報考試院院長圈選之。 

六、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評選作業得採書面審查、簡報詢答等方式進

行，並由銓敘部擬訂評選程序、期程與方式等相關審議規定，提請評

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 

七、評審委員與主管機關遴薦之人員或團體成員有配偶、前配偶、四親等

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八、獲選為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者，由考試院舉辦表揚大會公開表揚，請

考試院院長主持，頒發獎座一座及個人獎獎金新臺幣二十萬元、團體

獎獎金新臺幣三十萬元；並將其傑出事蹟編印專輯，分送有關機關團

體。 

九、主管機關遴薦之人員或團體成員，於選拔當年度獲選名單確定前，如

有職務異動等情事發生，應即函知銓敘部；其有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二

項第一款規定之情事者，應函請撤回。表揚前發現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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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遴薦選拔審議及表揚要點修正

總說明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及表揚作業要點」於八十八年七月九日訂

定，曾歷經六次修正，於一百零二年四月十九日修正施行時，將名稱修正

為「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遴薦選拔審議及表揚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最近一次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七日修正施行。茲因公務人員激勵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業經考試院一百十四年十月八日修正施行，為配合本辦法相

關條文之修正，以及因應實務運作需要，爰修正本要點相關規定。 

本要點現行規定計十點，本次修正九點、刪除一點，修正後共計九點，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本辦法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之條次變更，修正相關援引條次規定。

（修正規定第一點至第三點、第五點及第九點） 

二、為利實務彈性調整，修正遴薦作業時程，並刪除本要點附表一、二。（修

正規定第二點） 

三、刪除銓敘部應先行審查遴薦人員及團體資格條件之規定。（修正規定第

三點） 

四、為期精簡，刪除相關文字。(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七點及第九點)  

五、配合實務酌修遴聘評審委員會委員相關規定，並刪除當然委員之規定。

（修正規定第五點） 

六、配合實務將面談改為簡報詢答，並刪除評選作業有關實地訪查方式之

規定。（修正規定第六點） 

七、刪除選拔作業完成期限之規定。 

八、刪除表揚大會辦理時程之規定。(修正規定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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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遴薦選拔審議及表揚要點修正

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本要點依公務人員激勵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十五條第六項規定

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公務人員激勵

辦法（以下簡稱激勵辦

法）第十三條第六項規

定訂定之。 

配合一百十四年十月八日

修正施行之公務人員激勵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十五條授權規定條次變更

而作修正。 

二、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由

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相

當二級或三級機關之

獨立機關、直轄市政

府、直轄市議會、縣

（市）政府、縣（市）

議會等機關（以下簡稱

主管機關），遴薦符合

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一

項之人員或團體參與

選拔，並檢附具體事蹟

簡介表及有關證明文

件，於推薦期間截止前

函送銓敘部彙整。 

主管機關於銓敘部所

定之公務人員傑出貢

獻獎推薦期間截止

後，如有即時遴薦之必

要，應於當年度公務人

員傑出貢獻獎評審委

員會（以下簡稱評審委

員會）審議確定獲選名

單前，檢附前項表件函

送銓敘部併同前項遴

薦人員或團體報請評

審委員會審議。 

二、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由

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相

當二級或三級機關之

獨立機關、直轄市政

府、直轄市議會、縣

（市）政府、縣（市）

議會等機關（以下簡稱

主管機關），遴薦符合

激勵辦法第十條第一

項之人員或團體參與

選拔，並檢附具體事蹟

簡介表及有關證明文

件，於當年七月底前函

送銓敘部彙整。具體事

蹟簡介表格式如附表

一、二。 

主管機關於銓敘部所

定之公務人員傑出貢

獻獎推薦期間截止

後，如有即時遴薦之必

要，應於當年度公務人

員傑出貢獻獎評審委

員會（以下簡稱評審委

員會）審議確定獲選名

單前，檢附前項表件函

送銓敘部併同前項遴

薦人員或團體報請評

審委員會審議。 

一、配合本辦法第十二條援

引條次變更，修正第一

項，另刪除附表一、二。 

二、歷年函請各主管機關推

薦優秀公務人員或團

體參加公務人員傑出

貢獻獎選拔時，除通知

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

關該年度公務人員傑

出貢獻獎選拔及表揚

作業之遴薦期程外，均

隨函檢附具體事蹟簡

介表供機關遴薦時填

寫，為使遴薦作業時程

更具彈性，並利上開簡

介表因應實務彈性調

整，爰將函送銓敘部彙

整之期限修正為「推薦

期間截止前」，並刪除

附表，以切合實需。 

三、主管機關對遴薦之人員

或團體參選之具體事

蹟，應審慎查核，依其

傑出事蹟填註適用本

三、主管機關對遴薦之人員

或團體參選之具體事

蹟，應審慎查核，依其

傑出事蹟填註適用激

一、配合本辦法第十二條至

第十四條援引條次變

更，修正第一項，另刪

除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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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款之目次，並核對

其有無本辦法第十三

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不得獲獎

之情事，以及遴薦之人

員是否具本辦法第十

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任職年資及考評

結果條件。 

勵辦法第十條第一項

第二款之目次，並核對

其有無激勵辦法第十

一條第二項及第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不得獲

獎之情事，以及遴薦之

人員是否具激勵辦法

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之任職年資及考

評結果條件。 

銓敘部對主管機關遴

薦之人員及團體，應先

審查證件及有無激勵

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及第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不得獲獎之情事，以

及受遴薦人員之任職

年資及考評結果；如有

必要，得函請主管機關

檢送其他相關資料。 

二、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

獎者係公務人員之表

率，是主管機關對其所

遴薦之人員及團體負

有查核具參選資格之

責任，應由其確實履行

查核義務，爰刪除第二

項規定。 

四、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

選拔，分為個人獎及團

體獎，每年總獎額以十

五名為原則。 

團體獎之參選對象，由

二人以上之機關（構）

或跨機關（構）公務人

員組成，並應冠以機關

（構）名稱參加選拔。 

四、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

選拔，分為個人獎及團

體獎。每年總獎額以十

二名為限，其中團體獎

獎額以六名為限，並得

依其傑出事蹟或專業

屬性予以選拔表揚。 

團體獎之參選對象，由

二人以上之機關（構）

或跨機關（構）公務人

員組成，並應冠以機關

（構）名稱參加選拔。 

一、本點修正第一項。 

二、本辦法第十六條第一

項已修正為總獎額以

十五名為原則，且無團

體獎獎額上限之規

定，爰修正第一項規

定。另本辦法第十五條

第四項業明定公務人

員傑出貢獻獎得依傑

出事蹟或專業屬性，予

以選拔表揚，爰刪除第

一項相關文字。 

五、評審委員會依本辦法第

十五條規定置評審委

員九人至十一人，由考

試院聘請專家及學者

組成，並以考試院副院

長為召集人且擔任評

審會議主席，委員任一

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

分之一。 

前項召集人出缺或因

五、評審委員會依激勵辦法

第十三條規定置評審

委員九人至十一人，以

考試院副院長為當然

委員兼召集人，餘由考

試院聘請專家、學者及

社會賢達組成，並由召

集人擔任評審會議主

席，委員任一性別比例

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一、配合本辦法第十五條援

引條次變更，修正第一

項，另修正第三項。 

二、本辦法第十五條第三項

未有當然委員之規

定，為保留彈性，爰修

正第一項相關文字。 

三、審酌銓敘部已透過歷年

評審委員遴聘作業，建

立充實之評審人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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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無法召集會議時，得

由考試院院長指定人

員代理之。 

評審委員之遴聘，由銓

敘部就遴薦建議名單

陳報考試院院長圈選

之。 

前項召集人出缺或因

故無法召集會議時，得

由考試院院長指定人

員代理之。 

評審委員之遴聘，由銓

敘部於當年九月底前

函請各界推薦專家、學

者及社會賢達等公正

人士，並就應聘之委員

人數，加倍遴薦建議名

單陳報考試院院長圈

選之。 

料庫，且實務上每年函

請各界推薦評審委員

人選時，約有半數團體

未予推薦，為使作業流

程更具彈性，配合實

需，提升行政效能，爰

刪除第三項有關函請

各界推薦評審委員人

選及圈選時程之規定。 

六、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

評選作業得採書面審

查、簡報詢答等方式進

行，並由銓敘部擬訂評

選程序、期程與方式等

相關審議規定，提請評

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實施。 

六、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

評選作業得採書面審

查、面談及實地訪查等

方式進行，並由銓敘部

擬訂評選程序、期程與

方式等相關審議規

定，提請評審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實施。 

歷年實務評選作業，所稱面

談係以簡報詢答方式進行

，為符合實際情形，爰予修

正。另審酌實地訪查每場次

僅由部分評審委員代表進

行訪查，且受訪機關情形各

異，部分場次時間緊迫，訪

查效益不甚明顯，爰刪除實

地訪查方式。 

七、評審委員與主管機關遴

薦之人員或團體成員

有配偶、前配偶、四親

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

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

係者，應自行迴避。 

七、評審委員會委員與主管

機關遴薦之人員或團

體成員有配偶、前配

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

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

有此關係者，應自行迴

避。 

為期精簡，刪除「委員會」

文字。 

 八、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

選拔，應於當年十一月

底前完成。 

一、本點刪除。 

二、選拔作業時程需有彈

性，爰不明定期限。 

八、獲選為公務人員傑出貢

獻獎者，由考試院舉辦

表揚大會公開表揚，請

考試院院長主持，頒發

獎座一座及個人獎獎

金新臺幣二十萬元、團

體獎獎金新臺幣三十

萬元；並將其傑出事蹟

編印專輯，分送有關機

關團體。 

九、獲選為公務人員傑出貢

獻獎者，由考試院於當

年十二月舉辦表揚大

會公開表揚，請考試院

院長主持，頒發獎座一

座及個人獎獎金新臺

幣二十萬元、團體獎獎

金新臺幣三十萬元；並

將其傑出事蹟編印專

輯，分送有關機關團

體。 

一、點次變更。 

二、表揚大會辦理時程需

有彈性，爰不明定期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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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管機關遴薦之人員或

團體成員，於選拔當年

度獲選名單確定前，如

有職務異動等情事發

生，應即函知銓敘部；

其有本辦法第十三條

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

情事者，應函請撤回。

表揚前發現者，亦同。 

十、主管機關遴薦之人員或

團體成員，於選拔當年

度獲選名單確定前，如

有職務異動等情事發

生，應即函知銓敘部；

其有激勵辦法第十一

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之違法或重大過失情

事、或其他重大不良事

蹟者，應函請撤回。表

揚前發現者，亦同。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本辦法第十三條

援引條次變更，修正相

關文字；另本辦法已增

列多款應函請撤回之

情事，為期精簡，並避

免誤解，爰刪除相關文

字。 

 



第二點附表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一 

（主管機關全銜）○○○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遴薦人員具體事蹟簡介表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性別  

最近半身正面脫

帽 彩 色 照 片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任 公 職

年資（計算

至當年七月

底 止 ） 

自    年    月 

至  年   七 月 

共  年    月 

服 務 機 關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公) 

(宅) 

（手機） 

（E-mail） 

經 歷  

資 格 

查 註 

□任職滿五年，最近三年考績（成）、成績考核均列甲等或相當甲等或職務
評定均為良好。但最近三年因下列情事之一，致未辦理考績（成）、成績
考核或職務評定之年度，不受上開服務成績條件之限制： 
（一）育嬰、選送進修期滿經奉准延長或因公傷病公假期滿仍不能銷假，

而留職（資）停薪。 
（二）因公傷病請公假或因安胎請延長病假。 

□未曾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彈劾、糾舉，且五年內平時考核未受申誡
以上或依法官法發命令促其注意、警告之處分。 

□最近五年考績（成）、成績考核未曾列丙等或相當丙等以下或職務評定為
未達良好。 

※選拔當年度表揚前，如有公務人員激勵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之違法或重大過失情事、或其他重大不良事蹟者，應函請銓敘部撤回。 

傑出貢獻事蹟

適用法規條款 
公務人員激勵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目 

具 體 事 蹟 摘 要 

○○○ 

（限 500 字以內，以分項並附加標題方式填寫） 

具 體 事 蹟 

○○○ 

（表格可自行延伸，並以親力、主辦或為重要關鍵角色之具體事蹟為主） 

 

配合本要點第二

點修正，刪除本

附表一。 



 

  



 

第二點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二 

（主管機關全銜）○○○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遴薦團體具體事蹟簡介表 

團體名稱 

(機關正式編制或

臨時任務編組) 

 

團隊成員基本資料   共計      人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服務單位 

職    稱 

職責  

(對參選事蹟的主要業務或貢獻) 

     

     

     

     

主要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公) 

(宅) 

（手機） 

（E-mail） 

資 格 

查 註 

□團體成員均未曾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彈劾、糾舉，且五年內平時考核
未受申誡以上或依法官法發命令促其注意、警告之處分。 

□團體成員最近五年考績（成）、成績考核均未曾列丙等或相當丙等以下或
職務評定為未達良好。 

※選拔當年度表揚前，如有公務人員激勵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
違法或重大過失情事、或其他重大不良事蹟者，應函請銓敘部撤回參選之
團體或部分團體成員。 

傑出貢獻事蹟

適用法規條款 
公務人員激勵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目 

具 體 事 蹟 摘 要 

○○○ 

（限 500 字以內，以分項並附加標題方式填寫） 

具 體 事 蹟 

○○○ 

（表格可自行延伸） 

 

修正理由同附表

一。 

 


